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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九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 

拍卖规则、须知  

我公司接受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委托，定于 2016 年 3 月

11 日上午 10 点整，对坐落于津南区咸水沽镇建国大街北侧沽

上江南城 33-1-401（建筑面积为 207.07 ㎡）进行网络公开拍卖。 

我 公 司 依 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拍 卖 法 》 及 有 关 法 律

法 规 ,遵 循 公 开 、 公 正 、 公 平 、 诚 实 、 信 用 的 原 则 ,通 过

竞 价 方 式 以 最 高 价 成 交 的 规 则 制 定 如 下 拍 卖 规 则 : 

1、  竞 买 人 必 须 是 具 有 合 法 资 格 的 企 业 、事 业 或 有 完

全 行 为 能 力 的 公 民 ,并 具 备 经 济 支 付 能 力 ,应 遵 守 本 《 拍

卖 规 则 》和 拍 卖 程 序 ,依 照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享 有 权 利 并

承 担 义 务 。  

2、  竞 买 人 必 须 事 先 按 规 定 办 理 登 记 手 续 并 领 取 号

牌 ,个 人 竞 买 须 交 有 效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,单 位 竞 买 须 交 年 审

有 效 期 内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复 印 件 及 法 人 代 表 的 有 效 身 份

证 复 印 件 ,未 办 手 续 者 不 得 参 加 竞 买 。  

3、  竞 买 人 可 自 行 参 加 竞 买 ,也 可 以 委 托 代 理 人 参 加

竞 买 ,但 应 在 拍 卖 日 前 向 拍 卖 人 提 交 授 权 内 容 明 确 的 授

权 委 托 书 和 代 理 人 身 份 证 件 以 备 查 验 。  

4、  竞 买 人 之 间 、竞 买 人 与 拍 卖 人 之 间 不 得 恶 意 串 通

损 害 他 人 权 益 。  

5、  竞 买 人 应 在 2016 年 3 月 3 日 和 2016 年 3 月 4 日

拍 卖 标 的 展 示 期 间 或 拍 卖 会 前 实 地 看 样 ,充 分 了 解 拍 卖

标 的 物 的 现 状 ,配 套 设 施 、新 旧 程 度 、拍 卖 物 的 权 属 、瑕

疵 和 有 关 证 件 ,查 阅 拍 卖 标 的 物 有 关 资 料 ,经 认 真 咨 询 ,

确 认 后 方 可 竞 买 ,否 则 后 果 自 负 ,拍 卖 人 不 承 担 任 何 瑕 疵



 

- 2 - 

担 保 责 任 。  

6、  竞 买 人 应 如 实 填 写 竞 买 登 记 表 ,告 之 拍 卖 人 真 实

的 通 讯 地 址 、邮 政 编 码 、电 话 、传 真 号 码 及 联 系 人 姓 名 。 

7、  竞 买 人 应 于 2016 年 3 月 9 日 之 前 缴 纳 保 证 金 20

万 元 到 我 公 司 指 定 账 户 内 ， 我 公 司 确 认 保 证 金 到 帐 后 ，

办 理 登 记 手 续 ， 否 则 不 能 参 加 竞 买 。  

8、  竞 买 人 竞 买 未 成 交 ,所 交 纳 保 证 金 在 本 次 拍 卖 活

动 结 束 后 3 个 工 作 日 内 与 我 公 司 办 理 退 还 保 证 金 手 续 。  

9、  在 竞 买 过 程 中 ,竞 买 人 应 严 肃 、慎 重 地 参 与 竞 买 , 

当竞买人在拍卖网络平台上的最高应价，至无应价出现时，电子应价系

统自动关闭。最高应价的竞买人即为相应拍品买受人。并 签 署 拍 卖

成 交 确 认 书 ,不 得 反 悔 ,否 则 已 交 纳 的 保 证 金 不 予 退 还 ,

并 追 究 相 应 责 任 。  

10、 一 经 落 槌 拍 卖 成 交 ,委 托 人 、 拍 卖 人 、 买 受 人 三

方 均 不 得 反 悔 ,否 则 均 应 承 担 相 应 责 任 。  

11、竞 买 成 功 后 ，买 受 人 到 我 公 司 办 理 成 交 确 认 手 续 ，

并 按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拍 卖 佣 金 收 费 标 准 向 我 公 司 缴 纳 拍 卖

佣 金 ， 竞 买 人 所 缴 纳 的 保 证 金 充 低 拍 卖 佣 金 ， 拍 卖 价 款

买 受 人 应 在 七 个 工 作 日 内 向 天 津 市 北 辰 区 人 民 法 院 交 清

全 部 价 款 ， 否 则 按 违 约 处 理 ,保 证 金 不 再 返 还 ,拍 卖 标 的

物 由 天 津 市 北 辰 区 人 民 法 院 另 行 处 理 。   

12、 当 拍 卖 公 司 确 认 价 款 全 部 到 齐 后 ,即 通 知 买 受 人

办 理 拍 卖 标 的 物 的 交 接 手 续 .买 受 人 从 接 到 通 知 之 日 起

五 个 工 作 日 内 与 委 托 人 将 物 品 交 接 完 毕 ,否 则 由 此 造 成

的 全 部 损 失 与 拍 卖 人 无 关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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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声明  
1 拍 品 以 竞 买 人 实 际 查 验 为 准 ， 拍 卖 目 录 及 明 细 中 所

提 供 的 房 屋 面 积 仅 供 参 考 ， 以 权 威 部 门 发 证 为 准 。 拍 卖

人 委 托 人 不 承 担 任 何 瑕 疵 担 保 责 任 。 本 行 是 按 拍 卖 标 的

的 现 状 进 行 拍 卖 。  

2 竞 买 人 应 在 拍 卖 开 始 前 自 行 了 解 该 房 产 （ 如 该 房 屋

内 是 否 存 在 家 具 、 是 否 有 人 占 用 等 问 题 ） 并 对 咨 询 的 结

果 负 责 。 竞 买 成 交 后 ， 买 受 人 应 按 照 国 家 的 相 关 法 规 依

法 自 行 依 法 处 置 ， 由 此 产 生 的 一 切 费 用 以 及 法 律 后 果 均

由 买 受 人 自 行 承 担 ， 拍 卖 人 、 委 托 人 声 明 不 负 责 清 户 腾

房 事 宜 。  

3  该 拍 卖 标 的 物 的 相 关 配 套 所 涉 及 的 一 切 欠 费 （ 如 采

暖 费 、 水 费 、 电 费 、 天 然 气 费 、 物 业 费 等 ） 竞 买 人 需 在

拍 卖 开 始 前 自 行 了 解 。 竞 买 成 功 后 ， 须 由 买 受 人 自 行 承

担 所 欠 的 各 项 费 用 。  

4 本 场 拍 卖 会 ， 在 同 等 条 件 下 ，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的 承 租

人 、 申 请 人 等 有 优 先 购 买 权 。 如 优 先 购 买 权 人 进 行 登 记

并 参 加 竞 买 ， 则 在 拍 卖 过 程 中 ， 优 先 购 买 权 人 有 权 以 最

高 应 价 买 受 ， 如 再 无 更 高 应 价 ， 则 优 先 购 买 权 人 为 最 终

的 买 受 人 ； 如 有 更 高 应 价 ， 而 优 先 购 买 权 人 明 确 表 示 放

弃 优 先 购 买 权 的 ， 则 最 高 应 价 的 竞 买 人 成 为 本 场 拍 卖 会

的 最 终 买 受 人 。  

5 竞 买 人 竞 买 成 功 后 ， 拍 卖 人 不 负 责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，

由 委 托 人 出 具 法 律 文 书 买 受 人 自 行 办 理 过 户 手 续 ， 在 过

户 中 所 产 生 的 一 切 费 用（ 如 土 地 出 让 金 、房 地 产 增 值 税 、

买 卖 双 方 过 户 契 税 和 税 费 、 国 家 规 定 的 其 他 税 费 等 ）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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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买 受 人 自 行 承 担 。  

6 拍 卖 成 交 后 ， 拍 卖 公 司 提 供 成 交 确 认 书 。 买 受 人 付

清 拍 卖 成 交 价 款 及 拍 卖 佣 金 后 ， 拍 卖 行 仅 向 买 受 人 开 具

佣 金 发 票 。  

一 经 登 记 参 加 拍 卖 会 即 视 为 对 拍 卖 标 的 的 全 部 情 况 已

经 了 解 ， 包 括 拍 卖 标 的 存 在 的 任 何 瑕 疵 责 任 ， 拍 卖 人 不

承 担 任 何 瑕 疵 担 保 责 任 。  

 

附 :《 天 津 九 龙 天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品 目 录 》  

竞 买 人 已 详 细 阅 读 并 同 意 按 以 上 规 则 所 规 定 的 各 项

条 款 执 行 .  

竞买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天津市九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29 日 


